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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

２０１２

】

２２９

号）通知，公司定于近期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相关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债券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

券

２

、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债券类型：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４

、发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期，发

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为

１００

亿元

５

、最高发行余额：人民币

１３５

亿元（

ＲＭＢ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６

、本期发行金额：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ＲＭＢ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７

、债券期限：

９０

天

８

、债券面值：本期短期融资券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９

、发行价格：本期短期融资券按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

１０

、发行利率：本期短期融资券采取固定利率，发行利率通过招

标系统招标决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利率不变，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１１

、发行方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通过招标发行的发行方式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１２

、招标标的：利率招标

１３

、债券形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实名记账式

１４

、债券承销：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承销方式为承销团承销

１５

、发行对象：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１６

、招标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７

、分销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１８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１９

、缴款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１

、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２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２３

、兑付金额：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日按照面值和利息兑付

２４

、本息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期短期融资券存续期

限内到期日的前

５

个工作日，由发行人按有关规定在人民银行指定的

信息媒体上刊登“兑付公告”。短期融资券的兑付，按照上海清算所的

规定，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完成。相关事宜将在“兑付公告”中详细披露

２５

、信用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债项信用级别为

Ａ－１

级。

２６

、债券担保情况：本期短期融资券无担保

２７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２８

、流通交易场所：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流通交易

２９

、登记托管机构：本期短期融资券在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

管

３０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

融资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关于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近期在中

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

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的披露。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６

证券简称：北巴传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

况”中“二、股东情况（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及股东持股数据

进行了披露。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半年度报告的审查意见， 公司向中登上海分公

司申请进行了“融资融券、转融通担保账户明细数据查询”业务，并对前十名股

东进行了重新分拆计算与排名， 现对全文披露的 “第六节股本变动及股东情

况”中“二、股东情况（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及摘要中“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

情况表”的内容予以补充。

二、股东情况

（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３

，

００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

集团

）

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５５ ２２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０ ０

无

熊维政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５ ３

，

８３７

，

４００ １

，

１７２

，

３９１ ０

未知

李少臣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２

，

２４６

，

６０４ －６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

资

其他

０．４６ １

，

８６６

，

０３８ １

，

８６６

，

０３８ ０

未知

贺颂椒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４ １

，

７７４

，

８００ ８５

，

８００ ０

未知

玉门中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２６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未知

于跃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９８６

，

６００ ３７１

，

７００ ０

未知

英琪美特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

司

其他

０．２０ ７９０

，

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久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７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李馥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６９５

，

０００ ０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２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熊维政

３

，

８３７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少臣

２

，

２４６

，

６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１

，

８６６

，

０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贺颂椒

１

，

７７４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玉门中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于跃华

９８６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英琪美特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７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久嘉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馥东

６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方式。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５８

元，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５８

元。

●

扣税后派发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５０１

元，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５０１

元；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０．１４２２

元，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４２２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政策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二、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１

、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总股本

２８

，

３６５

，

５８５

，

２２７

股为基数，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收市后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

２０１３

年中期现金股利：每

１０

股现金

分红人民币

１．５８

元（含税），计现金分红人民币约

４４．８２

亿元。

Ａ

股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

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

３

、扣税说明：

（

１

）对于

Ａ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所得统一暂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５％

，由本公司代扣代

缴，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０１

元。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

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由本公

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４２２

元。 如其认为取

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８

元。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四、利润分配发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六、咨询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

７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９４６７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４６６７９６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民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８

元

／

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

９．９２

元

／

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决定向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收市后在册的全体股东

派发

２０１３

年中期现金股利，每

１０

股现金分红人民币

１．５８

元（含税）。

根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的规定，在

“民生转债”发行后，当公司派发现金股利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Ｐ０－Ｄ

其中：

Ｐ０

为初始转股价，

Ｄ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鉴于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根据上述规

定，“民生转债”的初始转股价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起，由每股人民币

１０．０８

元调整为每股人

民币

９．９２

元。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与地点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保变”或“公司”）二〇一

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第六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９２

，

１５７

，

７４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８．５６

（三）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边海青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

４

人，董事长董其宏先生，董事景崇友先生、陈咏波先生，独立董事马忠智先生、

宋淑艾女士、 陈金城先生、 章永福先生和徐国祥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焦艳芳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

事会秘书张继承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对下

属子公司

实施债转

股的议案

关于对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３９２，１５７，７４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关于对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３９２，１５７，７４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关于对天威新能源

（

长春

）

有限公司

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３９２，１５７，７４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关于对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３９２，１５７，７４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本次审议《关于对下属子公司实施债转股的议案》采用逐项表决方式，具

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对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该项议案赞成

３９２

，

１５７

，

７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二）关于对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该项议案赞成

３９２

，

１５７

，

７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三）关于对天威新能源（长春）有限公司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该项议案赞成

３９２

，

１５７

，

７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四）关于对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该项议案赞成

３９２

，

１５７

，

７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史克通律师和郑影律师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

《股东会议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０

股票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接到通知：公司董

事、总经理张淼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减持公司股份

１５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次股份变动情况

姓名 职务 日期

上次变动前

持股数量

（

股

）

上次股份变

动数量

（

股

）

上次股份变

动后的持股

数量

（

股

）

上次股份变

动价格

（

元

／

股

）

张淼 董事

、

总经理

２０１３．１．３１ ０ ６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７．２－７．２６

二、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姓名 职务

年初持股数

量

（

股

）

本次股份变

动前持股数

量

（

股

）

本次股份变

动数量

本次股份变

动后持股数

量

（

股

）

本次股份变

动价格

（

元

／

股

）

张淼 董事

、

总经理

０ ６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９．６６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０

股票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报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外运发展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外运发展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并在半年度报告全文的“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二、股东情况（一）股东数量和

持股情况”及半年度报告摘要“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记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及股东持股数据披露了公

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查意见，公司向中证登记上海

分公司申请查询了公司股东“融资融券、转融通担保账户”的明细数据，并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中披露的前十名股东进行了重新分拆计算与排名，现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中披露的股东持股情况补充如下：

“二、股东情况

（一）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２，４６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３．４６ ５７４，６３７，７９６ ０ ５７４，６３７，７９６

无

中国机械进出口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３ ２６，５２１，７４５ ０ －

未知

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６５ ５，８９３，７２１ ０ －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５ ５，８５４，９３４ － －

未知

陈经建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２，４８０，０００ － －

未知

刘汉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２，４６０，０００ － －

未知

挪威中央银行 其他

０．２６ ２，３５３，０２６ － －

未知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其他

０．２３ ２，０６５，７５１ － －

未知

钟振鑫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１，９８３，８１７ － －

未知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１，９４４，９２８ －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机械进出口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６，５２１，７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９３，７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５４，９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陈经建

２，４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汉清

２，４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挪威中央银行

２，３５３，０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６５，７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钟振鑫

１，９８３，８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４４，９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柯荣卿

１，８７５，３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大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的股

东中

，

公司未知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外运发展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外运发展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青铜峡光伏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下同）；本次担保发生前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

“本公司”）累计为青铜峡光伏公司担保数额为

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约为

１

，

４７５

，

８３９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

１

）为保证青铜峡光伏公司工程建设顺利进行，青铜峡光伏公司计划向银

行融资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工程项目建设及置换到期贷款。本公司拟就全资子公

司青铜峡光伏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借款合同》项下借款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向商业银行

提供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同意为青铜峡光伏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２

）因青铜峡光伏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故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情况

青铜峡光伏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注册资本金为

６

，

００７

万元，本公司持

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青铜峡光伏公司负责青铜峡光伏发电一期

１０ＭＷｐ

项目及二

期

２０ＭＷｐ

项目的建设及运营。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青铜峡光伏公司资产总额为

４７

，

８２１

万元，负债总

额为

３８

，

２０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９．８８％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商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 就青铜峡光伏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借

款安排提供相应担保，担保范围为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保证期间是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

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青铜峡光伏公司的借款安排是用于二期

２０ＭＷｐ

项目工程建设

及置换到期贷款，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上述为青铜峡光伏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１

，

４７５

，

８３９

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未经审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２６．１３％

，均是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６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接到股东李力先生的通知， 李力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分三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了本

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或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

（

元

／

股

）

李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１１－０９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３８４４７６９ ‰ １２．００

李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０７－１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６３５３８４ ‰ １３．４７

李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０８－３０ １

，

８５９

，

５００ １０．４６２２０４９７ ‰ １５．３

合计

——— ———

３

，

５５９

，

５００ ２０．０２７００６５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李力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１３．８ ６．８３％ ８５７．８５ ４．８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３．４５ １．７１％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１０．３５ ５．１２％ ８５７．８５ ４．８３％

３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午收盘时，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辉煌科技股份

８５７．８５

万股，占辉煌科技总股本的

４．８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０

万股，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８５７．８５

万股。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特作股东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见同日的公告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Ｌ３９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在会议召开期间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怀柔区雁栖镇莲花池泰莲庭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７６

，

０１２

，

５４４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１０．１４％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关于向信托机构申请借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６

，

０１２

，

５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吴琥、胡冰

３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赵洋

４

、结论性意见：阳光新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０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临时公告）：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公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５

月

２９

日先后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７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３０

临

时公告），上述公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

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 签署框架性协议

等。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临时公告），并

于

６

月

１８

日、

６

月

２５

日、

７

月

２

日、

７

月

９

日、

７

月

１６

日、

７

月

２３

日、

７

月

３０

日和

８

月

６

日先后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４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６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７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３９

临时公

告、

２０１３－４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４５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４６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继续延期复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２

临时公告）， 公司股票延期至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复

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８

月

２０

日和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先后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３

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５

临时公告和

２０１３－０５６

临时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

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

５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以及《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补充的通

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１６３

号）的有关规定，对销售的满足“采用旋窑法工艺生产的水泥（包括水

泥熟料）或者外购水泥熟料采用研磨工艺生产的水泥，水泥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

于

３０％

”条件的自产水泥（包括水泥熟料）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１１

］

１１５

号）的有关规定，对销售的满足“利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压生产的

电力或热力。 发电（热）原料中

１００％

利用上述资源。 ”条件的自产电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

退

１００％

政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１３８３２．９

万元，其中：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４８１４．０１

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２０１３－

０２５

公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２２４２．５１

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２０１３－０２８

公告）；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２４６４．１２

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２０１３－０３０

公告）；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２１４４．１１

万元（具体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２０１３－０３２

公告）；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２１６８．１５

万元。

本公司收到上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已全部计入当期利润总额。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